
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

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

公

众

参

与

说

明

编制单位：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

二〇二一年十一月



1

目 录

1、概述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

2、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

2.1公开内容及日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

2.2公开方式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

3、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
3.1公示内容及时限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
3.2公示方式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
3.3查阅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

3.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

4、其他公众参与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

5、公众意见处理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

6、征求意见稿存档资料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

7、公众参与承诺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



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环境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

2

1、概述

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，旨在了解社会各界的态度和观点，使

建设项目的规划、设计、施工和运行更加完善，更加合理。在环境影

响评价过程中实施公众参与，可提高评价的有效性，并在公众参与的

活动中提高了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，进一步促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

完善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提高环境质量，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。

实施公众参与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的综合效益和长远利益，使

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，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得到统一。

公众参与是为了充分了解社会各界人士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和

观点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因此公众参与力求调查对象的广泛性、

代表性、合理性和科学性，以确保整个调查过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。

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

总投资约 58000万元，厂区总占地面积 13852.1m2（约 20.8亩），项

目建设内容包括 1栋 5层门诊医技综合楼，3栋 15层住院楼，1栋 6

层制剂楼，配套污水处理站，1座医疗气体站房配套地下车库和供暖，

空调制冷机组等辅助性工程，设置床位 1576张，本次新增职工约 1290

人，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050人，行政人员 240人；年工作 365天，

每天 8小时，急诊 24小时值班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，2019

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中规定，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采取

网络平台公示、报纸公开、张贴公告的方式向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及

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与环境影响评价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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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意见。

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配套文

件的公告（公告 2018年第 48号）中规定，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

分院编制完成了《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

养基地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。

2、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我单位于 2021年 5月 10日委托编制单位漯河坤玉环保有限公

司承担“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

项目”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，并于 2021年 6月 3日进行了首次

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

第九条规定，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

作日内，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

在地相关政府网站（以下统称网络平台）公开信息。该项目公示符合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建 设 单 位 在 国 家 级 环 保 网 站 环 保 学 社 论 坛

（www.25hb.com/thread-90270-1-1.html）进行了一次网上公告，公示

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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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书编制单位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

途径等。网络平台的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规定。

网络公示页面截图详见图 1。

图 1 首次环境影响网络公示页面截图

3、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

第十条规定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

应当公开项目信息，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。

2021年 7月 15日，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

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，平顶山市

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通过网络、报纸、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了项目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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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选择在国家级环保网站环保学

社论坛（www.25hb.com/thread-90270-1-1.html）进行了二次网上公告，

通过该网站向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及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的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征求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间为：2021 年 7

月 17日～2021年 7月 29日，共计 10个工作日。

网络媒体的选取及公示时间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中要求。网络公示页面截图详见图 2。

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页面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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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

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

（一期工程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开选择平顶山晚报，

通过平顶山晚报向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及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的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该报纸在本项

目所在地周边及距离较近的售报亭均有销售，易于公众购买及查阅。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：2021年 7月 30

日～2021年 8月 6日，共计 5个工作日。

报纸媒体的选取及公示时间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中要求。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页面截图详见图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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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1年 7月 30日报纸页面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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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

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张贴区域选择厂址附近、常绿 林溪美地、

常绿 林溪天悦、东王营村等多个地点，通过张贴公示向环境影响评

价范围内及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与环境

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张贴公示的地点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敏感

点，易于公众阅读和查阅。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时间为：2021 年 7

月 30日～2021年 8月 12日，共计 10个工作日。

张贴公示区域的选取及公示时间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

法》中要求。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现场照片详

见图 4。

医院附近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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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绿 林溪美地公示

东王营村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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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营村公示

图 5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截图

3.3 查阅情况

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周围群众来公司查阅纸质版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公示期间，提供的调查表反馈电子邮箱

内未收到关于本项目的公参意见。

4、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对环境影响方面

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

深度公众参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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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、环境保护

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

谈会或者听证会。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

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。

（二）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

法、导则、理论等方面的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。专家

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，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

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。

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）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期间通过网络、报纸、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了项

目信息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由于项目在公示

期间未收到公众对于本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，因此未组织座谈会及专

家论证会。

5、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对象主要为建设项目评价区域内可能受影

响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等，项目公示期间提供了公众反馈意见的调查

表格式及相关途径，在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企事

业单位、群众的任何反对意见，表明项目所在地的周边企事业单位、

群众均支持项目建设，目前阶段无反对意见。

6、征求意见稿存档资料

我单位《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（含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

地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完成后，根据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相关的公众参与工作，并对公众参

与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存档，存档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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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网络公示

① 公示信息的电子版；

② 网络公示界面截图。

（2）报纸公示

①报纸公示信息电子版；

②报纸照片；

③报纸原件。

（3）张贴公示

① 张贴公示信息电子版；

② 张贴公示照片。

（4）征求意见稿纸质版

在现阶段虽未收到项目周边群众的意见，我单位在今后的建设、

运营阶段将严格按照环评报告及当前环保要求加强施工、运营过程监

管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，并及时向公

众公开厂区建设进度、“三同时”建设情况等群众关注的环保信息，接

受群众监督，充分采纳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做好

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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